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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

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听取公

司管理层的说明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1、鉴于激励对象杨树强先生、徐潜先生、郭宁远先生已离职，已不符合本

次激励对象条件，公司对杨树强先生、徐潜先生、郭宁远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78,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2、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需对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 

3、董事会进行本次回购注销已得到了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回购注销杨树强先生、徐潜先生、郭宁远先生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78,000 股限制性股票。 

 

二、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相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等规定

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 

2、 我们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 

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包括锁定期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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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解锁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 

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31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锁期内按规定解 

锁，同意公司为其办理相应解锁手续。 

 

三、关于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1、公司拟开展境内电解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就开展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及审批流程，通过实行授权和

岗位牵制以及内部审计等措施进行风险控制。同时，我们要求公司需严格执行公

司制订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规定进行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并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权力、义务及责任追究措施。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

有利于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规避电解铜价格波动及可能出现的客

户违约风险，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进行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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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陈 珠 明 罗 其 安 罗 维 满 




